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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  大院第 11屆第 3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第

16 次全體委員會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行政

院函請審議「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及委員林月琴等

21 人擬具「全民健康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2案，提出本部意

見，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惠予指教。 

壹、 行政院提案版本 

因應憲法法庭111年8月12日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下稱憲判)，

「就個人健康保險資料得由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以資料

庫儲存、處理、對外傳輸及對外提供利用之主體、目的、要件、

範圍及方式暨相關組織上及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等重要事項，

以及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例外不許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

自判決宣示之日起3年內修正全民健康保險法或其他相關法律，

或制定專法明定之。」，為落實憲法第22條對人民資訊隱私權之

保障，且為符合憲法第23條法律保留原則，爰擬具「全民健康

保險資料管理條例草案(下稱本條例草案)」共27條，就全民健

康保險資料(下稱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之利用與管理，規範提

供及使用健保資料應遵行法定要件、正當程序及監督防護機制

等事項，以及當事人得請求停止利用之相關規定，確保個人健

保資料經依法定程序處理後，可兼顧研究應用、個人資訊隱私

及自主權益，重點包括： 

一、 立法目的：為規範健保資料於特定目的外之利用及管理，

以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並提升醫療品質、公共衛生、社

會福利、促進學術研究發展及提供政府機關執行法定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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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增進全民健康福祉。 

二、 建立監督防護機制：確保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之安全

性與合理性。 

(一) 組織上之監督防護機制： 

1.組成健保資料諮議會，並定明其任務及成員。 

2.完善健保資料相關資料庫之建置、管理、考核及保險人

將健保資料傳輸予主管機關等相關規定。 

(二) 程序上之監督防護機制： 

1. 明確規範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之申請目的限制、申

請者資格、申請方式、審查程序及非執行法定職務之申

請者對於審核結果不服之救濟程序。 

2. 申請者經核准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後之執行方式；

主管機關與保險人應建置安全作業環境及規範。 

3. 申請者執行健保資料所得利用結果之規範。 

4. 定明申請者執行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所得結果產生

產業利益者(如取得專利、營業秘密或技術移轉衍生產業

利益)，應提撥一定比率回饋金納入全民健康保險基金。 

三、 研訂退出權機制：定明請求停止利用個人健保資料之主

體、事由、程序及停止之效力，並依憲判定明例外不許停

止利用之情形，以保障人民資訊隱私權及自主權。 

四、 違反本條例相關規定之罰則。 

貳、 委員林月琴等 21 人提案版本 

一、 與行政院版差異摘要說明如下： 

(一) 針對申請目的限制及申請者資格，增列禁止營利使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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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華民國境內登記設立之大學、法人、機構不得申請等

規定(草案第 8條及第 9條)。 

(二) 健保資料提供特定目的外利用，需經被保險人於事前同意；

及特定目的外利用健保資料之使用應即時告知被保險人

該資料之使用方式、目的、期間、申請人及拒絕提供之方

法(草案第 10 條及第 14 條)。 

(三) 申請者執行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所得結果產生產業

利益者，其利益回饋定明法定期限「自申請日起十五年內」

(草案第 15 條)。 

(四) 配合上開申請目的限制及申請者資格之禁止規定，增列違

反規定之罰則(草案第 20 條、第 22 條及第 23 條)。 

二、 本部研析意見如下： 

(一) 草案第 8條及第 9條，針對申請目的限制及申請者資格，

增列禁止營利使用、非為中華民國境內登記設立之大學、

法人、機構不得申請等規定一節：因本條例草案為國內法，

本質上為規範境內的機關(構)、學校等，並有規範申請者

不得為特定目的外利用計畫以外之利用，包括不得移作他

用，亦不得再提供予他人利用，且草案第 23 條訂有違反

規定之罰則，處新臺幣 50 萬元以上 250 萬元以下罰鍰，

並限期令其停止執行、停止利用或改正等，建議維持行政

院版條文規定。 

(二) 草案第 10 條及第 14 條增列「事前同意」規定一節：按憲

判主文四意旨，係要求需定明退出權機制，賦予當事人事

後控制權；其判決理由第 69 段略以「個資法第 6 條第 1

項但書第 4款(下稱系爭規定一)規定…，其合憲性經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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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肯認。」又第 70 段闡明「系爭規定一非以當事人同

意為前提，故應為個資法第 3 條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

用。」；並非要求現有之健保資料庫，其健保資料特定目

的外利用需經當事人事前同意。若依委員提案，如特定目

的外利用健保資料之使用應即時告知當事人該資料之使

用方式、目的、期間等，實務上每年約 300 多件申請案，

其逐案通知可能造成當事人頻繁收到通知不堪其擾，實有

窒礙難行之處，建議維持行政院版條文規定。 

(三) 草案第 15 條定明申請者執行健保資料特定目的外利用所

得結果產生產業利益者，其利益回饋法定期限「自申請日

起十五年內」一節：考量實務上如藥品研發、檢驗技術開

發等相當費時，其衍生產業利益時程不易估量，且該條已

有授權主管機關就提撥回饋金之一定比率、方式及其他相

關事項訂定辦法，委員所提部分可於授權辦法研議訂定，

建議維持行政院版條文規定。 

參、 結語 

健保資料涵蓋全民健康資訊，因應人口老化、慢性疾病人口

攀升及醫療財政負擔等，其資料利用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對

政策制定與醫藥發展極具助益，攸關全民健康福祉。針對今日審

查之本條例草案，本部係依憲判意旨制定，將在保障個人資訊隱

私權及自主權的基礎上，完善健保資料利用及管理之法律規範，

推動健保資料之合理利用。懇請  大院予以支持，儘速通過本條

例立法。 

本部承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在此敬致謝忱，並祈各

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 


